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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游智雄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96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A307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50137631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提供中小學在職教師雙語教學知能進修機會，教育部

115年持續規劃開設「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

班」，請各校於115年2月26日（星期四）前至校務行政系

統填報意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1月2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4260375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學分班薦送教師以具備該薦送教育階段之合格教師證

書為必要條件，並以具備CEFR B1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證

明者、實際參與雙語教學授課、非英文科專長教師優先，

併請考量各校推動雙語教學之師資培育需求，依下列資格

順位薦送需求名單：

(一)第一順位：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下稱國教

署）「推動公立國民中小學雙語生活化校園計畫」或

「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校園雙語生活化學習計畫」之在職

專任教師或3個月以上的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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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第二順位：參與本市自辦/其他雙語教學相關計畫之在職

專任教師。

(三)第三順位：參與本市自辦/其他雙語教學相關計畫之3個

月以上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。

三、各校於薦送教師前，應妥善與被薦送教師溝通，確認教師

報名意願，並配合後續報名事宜，俾利掌握進修需求人

數。各校進行校務行政系統填報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
(一)請確實勾選「參與雙語相關計畫情形」，其中參與國教

署「推動公立國民中小學雙語生活化校園計畫」或「補

助高級中等學校校園雙語生活化學習計畫」者，將以國

教署核定結果為準。

(二)「高級中等學校（含國立學校）薦送名單」，勿與參與

國教署115學年度「補助擴增高級中等學校雙語實驗班計

畫」預計薦送至教育部「高級中等學校雙語實驗班在職

教師雙語教學增能學分班」教師名單重複。

(三)各欄位資訊請完整正確填寫，並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

取得當事人同意將所蒐集之個人資料提供予教育部所分

配之開班師資培育之大學，作為聯繫報名相關事宜使

用。

四、旨揭學分班開班地點將於調查各縣市教師進修需求後，協

調師資培育之大學開班，課程預計辦理期程說明如下（實

際情形依各開班師資培育之大學公告為主）：

(一)第一階段（3學分，54小時）：115年7至8月。

(二)第二階段（2學分，36小時）：115年9至12月。

(三)第三階段（1學分，18小時）：116年1至2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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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第四階段─回流課程（6小時）：116年7至8月。

五、參與旨揭學分班教師於修畢課程後，依下列規定得申請於

教師證書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：

(一)國民小學教師：

１、具備CEFR B2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（聽、

說、讀、寫）通過證明者，修畢課程後得申請於首張

教師證書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。

２、未具備CEFR B2等級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（聽、說、

讀、寫）通過證明者，於修畢課程後僅由開班師資培

育之大學核發學分證明書，需於5年內（120年12月31

日前）取得前開通過證明，始得申請於首張教師證書

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。

(二)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教師：

１、具備CEFR B2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（聽、

說、讀、寫）通過證明者，修畢課程後，得依本學分

班第三階段「教案設計與發表」之科目，申請於該科

教師證書上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。

２、未具備CEFR B2等級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（聽、說、

讀、寫）通過證明者，於修畢課程後僅由開班師資培

育之大學核發學分證明書，需於5年內（120年12月31

日前）取得前開通過證明，始得依本學分班第三階段

「教案設計與發表」之科目，申請於該科教師證書上

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。

六、本案倘有其他問題，請依學制洽本局承辦人：

(一)高中：（02）29559019分機15，魏文達輔導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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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技高：（02）29603456分機2652，蔡依倫輔導員。

(三)國中：（02）29603456分機2526，楊玉鈴輔導員。

(四)國小：（02）29603456分機2696，游智雄輔導員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立新埔國

民中學(雙語推動辦公室)、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(英資中心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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